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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污政策 

 

1. 依据 
 
1.1 根据弘和仁爱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会（“董

事会”） 于 2022年 3月 29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同日制定反贪污政策
（“政策”）。 

 
2. 介绍 

 
2.1 本公司致力于预防、发现和报告欺诈行为，包括欺诈性财务报告及在

公司提倡对贪污零容忍的企业文化。 
 

2.2 该政策适用于本公司、其全资子公司以及本公司持有控股权益的合资
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高级职员和雇员。 公司鼓励其所有业务合作伙
伴，包括代理人、顾问、合资伙伴、关联公司、承包商和供应商遵守

本政策的原则。 
 

2.3 在本政策中，欺诈被定义为欺骗、贿赂、伪造、勒索、腐败、盗窃、
共谋、贪污、挪用、虚假陈述、隐瞒重要事实和串通等行为。 出于实
际目的，欺诈可被定义为以获取优势、逃避义务或给另一方造成损失

为目的而使用欺骗手段。 被视为欺诈的行为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a) 盗窃库存； 
(b) 虚假发票或合同结算； 
(c) 虚报工作费用； 
(d) 不当使用内幕信息； 
(e) 与交易对手方或竞争对手的串通活动； 
(f) 未经授权的交易活动； 
(g) 虚假会计或误导性陈述；  
(h) 即使不涉及不当优待，接受由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士所提供
任何形式的利益；或 

(i) 故意滥用公司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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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政策 
 
3.1 本公司将致力于营造一个促进自身价值观实现的控制环境，包括要求

各级员工遵守员工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并以诚实、公平、公正及
有道德及诚信的方式开展业务。 
 

3.2 本公司将定期进行系统性的欺诈风险评估。 
 

3.3 本公司将设计和调整控制活动以减轻内部和外部审核师识别的欺诈风
险。 

 
3.4 本公司将有效地向各级员工传达本政策及其反欺诈程序。 明确确保报

告欺诈指控程序传达给员工和利益相关者。本政策的摘要将会在公司

网站上披露。 
 

3.5 本公司将为可能面临贿赂及贪污风险的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提供适当培
训。 

 
3.6 本公司将监控与减轻欺诈风险和及时纠正内部和外部审计师发现的任

何缺陷相关的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4. 报告和回应 
 
4.1 无论欺诈的责任方或过程如何，都应及时报告涉嫌欺诈的案件。 任何

人如怀疑有欺诈行为或发现可疑行为或事件，应向其直接主管、班组

长、单位经理或直接向高级管理人员报告。 
 

4.2 由于本公司认真对待涉嫌欺诈案件的举报，并希望对所有潜在案件进
行全面调查，因此这些举报最好不要匿名进行。 但是，如果员工因任
何潜在原因而对直接向其主管、班组长、单位经理或高级管理人员报

告潜在的欺诈案件感到不舒服，则应将报告提交给本公司内控部（“内

控部”）。 这些报告可以口头（通过电话）或书面（通过信件或电子邮
件）进行。 高级管理层将全力支持那些善意举报潜在欺诈案件的人。 

 
4.3 内控部将全面调查所有潜在的欺诈行为。 这些调查将保密处理。 管

理层将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以解决经证实的欺诈行为。 
 

4.4 审核委员会将定期向董事会报告重大违反本政策的行为，以及每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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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主席（“主席”）报告欺诈活动。 报告内容包括欺诈案件数量、
重要调查的性质和调查的结果。 董事会将负责最终监控欺诈行为。 

 
4.5 所有由经理或员工产生的重大欺诈及任何欺诈行为导致可能影响公司

内部控制系统的完整性及有效性都将报告给外部审核师。 
 

5. 总结 
 

5.1 本政策将被审查，并在必要时不时更新。 本政策的任何拟议变更将提
交给本公司审核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和董事会批准。 


